
（2017 年 11 月 29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考试工作管理，严肃考试纪律，杜绝违纪舞弊，

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督促学生学习，最终达到规范办学，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现根据普通高校考务管理规定和国家教委加强学风建设，严格考风、考纪的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生必须参加教学进度计划规定的所有课程的学习与考核，成绩

载入成绩册，并记入本人档案，考核的目的在于系统地检查学生学习情况，掌握

知识及技能的状况，达到督促学生学习，检查教学效果、总结教学经验，提高教

学质量的目的。 

 

 

第二条   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类。考试课由教务处统一安排，任何人不得

随意更改。考试课程的成绩由期中、期末、平时三者组成，比例为 20%、70%、

10%。考试课集中安排在考试周内进行、考查课的考核由系（部）和教研室具体

安排，并报教务处，经同意后进行。 

第三条   考核基本方式为笔试，时间为两小时，有的课程可根据情况而制

订考试方式（如口试、看片、操作、技能考核等） 

 

 

第四条   在进行考核前一周，任课教师应对学生进行考核资格的审查。凡

具有下述情况之一者，取消该生本课程考核资格，成绩以零分计，并计入留降级

退学门数， 



1、学生在一学期内无故缺课或虽请假但未批准而缺课，缺课时数累计超过

该门课程教学时数三分之一者。 

2、缺做实验或缺交实验报告超过规定数量三分之一者。 

3、未报到注册取得学籍者。 

经资格审查不能参加考核的学生名单，由任课教师于该课考试前一周提出，

经学生所在系（部）主任核准报教务处备案，教务科通知任课教师、学生本人。 

 

 

第五条   命题原则 

1.应根据教学基本要求，以教学大纲为准，并兼顾覆盖面和重点突出两个方

面即深度、广度，难易度要适当，题量适中，能区分出学生的学习程度，既要考

核学生所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又要检查学生能力培养情况。 

2.试题应由基本要求题，难度较高题和难度高等题构成，原则上可按 60%、

30%、10%构成。 

3.试题应包括理论题、实践技能题。 

4.题型应多样化 

第六条   命题工作在教研室主任领导下，由教学小组或具有丰富教学经验

的教师担任。期终考试应同时拟出难度，份量相同的试题两套，以备正考、补考

用、同时制订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经教研室主任审核后于考试前五日交教务

处专人保留。 

第七条   逐步建立题库，实行考教分离。题库建立后考题一律由教务处从

题库抽取，统一印制，实行密封阅卷。 

 

 

第八条   需打印的试卷应于五日前到教务处办理手续，送打印室打印，并

注明校对日期，领卷日期、科目、份数、班级等，为防止泄漏，送取试卷必须由

专人负责，经手人须签字。 



第九条   题库建成后，试题的抽取及印刷由教务处全权负责，各主考于考

前半小时到教务处领取试卷，考试完毕监考人员将试卷装订，密封后由任课教研

室带加批阅。 

 

 

第十条   阅卷与评分应以事先制订出的标准答案和标准评分为依据，评分

标准无特殊情况不得更改。若需更改评分标准，手续为：阅卷教师提出书面申请，

经教研室主任审核批准，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一条   对于统一考试的课程，应由教研室组织集体阅卷，实行分题评

分办法，每个教师分担题目不得超过 30 分。对于毕业前的补考课程，其命题和

阅卷均按统一考试课程对待。 

第十二条   试卷评阅完毕并经过认真复核后，方可拆开密封夹，由任课教

师根据卷面成绩，平时成绩及所占比例，核算该课程成绩，填入学生成绩报告表

一式二份，由教研室主任签字盖章后，于考试结束三日内交教研室各一份，成绩

一经确定除评卷或记分有错误必须更正外，一般不得更改，确有充分理由须更改

者，则手续为：阅卷教师提出书面申请，教研室主任签注意见，交教务处批准方

可．各教研室应认真组织评阅试卷工作，误评率和误评分数均不得超过 5%，否

则按教学事故处理。学生成绩报告表填写时必须工整、清楚，不得涂改，并加盖

教研室印章，否则学籍科或教务科不予接受。 

第十三条   考试试卷由教研室妥为保存，至少五年以上方可销毁。 

 


